
中意年年安康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保险利益 

1. 体检津贴 

从第二个保险单年度开始，每两年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0.5%给付体检津贴，直至
99 周岁或者被保险人身故。 

2. 安康礼金 

满70周岁，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0%给付安康礼金。 

3. 满期金 

生存至99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24时，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0%给付满期金。 

4. 全残保障 

豁免保险费，提前给付保险金。 

5. 身故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 7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24 时前身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
保险金。 

（2）若被保险人在 7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24 时后身故，并且在保险单有效期内，
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50％给付身故保险金。 

6. 责任免除 

由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被保险人自残；故意犯罪或拒捕、醉酒、斗

殴，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未经医师处方注射、

吸食、服用毒品或处方药品；感染艾滋病病毒（HIV）；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战争、

军事冲突、暴乱、武装叛乱或被保险人参与军事行动。 

除上述外，若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签发日起2年内自杀，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责任；

若被保险人由于先天性疾病及精神疾病，参与任何有报酬的体育运动、探险及高风险活动，

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及提前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7. 红利的领取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现金领取、累积生息、抵交保费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 

 

8. 投保年龄 

出生满三十天至六十周岁 

9. 红利示例 

以年龄 30 岁，性别为男，交费期 20 年，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 为例 

 

保单年 

度末 

已到达 

年龄 

每年现金红利 累计生息 

低等红利

演示 

中等红利

演示 

高等红利

演示 

低等红利

演示 

中等红利

演示 

高等红利

演示 

1 31 3  6  11  3  6  11  

5 35 94  176  298  247  460  784  

10 40 228  428  725  1200  2246  3814  

15 45 372  697  1182  3052  5716  9696  

20 50 535  1002  1699  6027  11290  19149  

25 55 572  1071  1816  9966  18664  31657  



保单年 

度末 

已到达 

年龄 

每年现金红利 累计生息 

低等红利

演示 

中等红利

演示 

高等红利

演示 

低等红利

演示 

中等红利

演示 

高等红利

演示 

35 65 658  1232  2089  20558  38503  65302  

40 70 709  1328  2252  27557  51609  87529  

45 75 336  629  1067  33800  63301  107359  

50 80 350  655  1112  41129  77025  130635  

55 85 358  671  1138  49704  93088  157875  

60 90 369  690  1170  59726  111855  189707  

65 95 373  699  1186  71415  133747  226833  

66 96 377  707  1199  73977  138547  234973  

67 97 377  706  1198  76618  143492  243361  

68 98 382  716  1214  79344  148599  252022  

69 99 385  720  1221  82157  153866  260955  

 

 


